附表一
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草案)

	適用對象
	管制項目
	限值(pg I-TEQ/L)
	備註說明

	適用具廢棄物焚化設施且採濕式或半乾式洗滌設施處理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戴奧辛
	5
	1.適用新設事業。
2.自發布日施行。

	
	
	10
	1.適用既設事業。
2自發布日施行。

	紙漿製造業
	戴奧辛
	5
	1.適用新設事業。
2.自發布日施行。

	
	
	10
	1.適用既設事業。
2自發布日施行。

	廢棄物焚化廠或其他廢棄物處理廠(場)
	戴奧辛
	5
	1.適用新設事業。
2.自發布日施行。

	
	
	10
	1.適用既設事業。
2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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